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府办抄字[2017]403号15名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协管员经费41.76万元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1.76
	41.76
	41.76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41.76
	41.76
	41.76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15名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协管员工资福利按时按规发放，15名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协管员经费工作职责为落实耕地保护措施；完成督查补充耕地核查及排查违法用地情况等。
	保障15名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协管员工资福利按时按规发放，15名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协管员经费工作职责为落实耕地保护措施；完成督查补充耕地核查及排查违法用地情况等。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协管员每人每年补贴金额
	＝27840元
	2784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协管员工资福利人数
	＝15人
	15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保护耕地的完整性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工资是否每月及时发放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保护耕地不被非法侵占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协管员满意度
	≥92%
	92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人力资源服务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1.77
	51.77
	51.77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51.77
	51.77
	51.77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有效提升自然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基层自然资源管理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土地出让收入3亿元，人力资源服务51.77万元。
	有效提升自然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基层自然资源管理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土地出让收入3亿元，人力资源服务51.77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保障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经费
	＝51.77万元
	51.77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宗数
	≥10宗
	10
	15
	15
	

	
	
	质量指标
	土地交付的完整性
	≥90%
	90
	15
	15
	

	
	
	时效指标
	土地挂牌时效
	30个工作日内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收入
	≥3亿元
	3
	7
	7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7
	社会效益目标设置比较笼统，应该进一步细化。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土地购买人满意度
	≥91%
	91
	15
	15
	

	总分
	100
	99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解决353名地质灾害隐患点群防员2023年工作补贴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2.36
	42.36
	42.36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42.36
	42.36
	42.36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解决353名地质灾害隐患点群防员2023 年工作补贴资金42.36万.对重要隐患点的年度监测都进行了整理分析， 全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在 制定全县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各乡镇和有关部门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和完善了片区和局部应急预案，签订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书，逐点落实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建立纵向一体、横向联动的工作机制，增强了全县上下重防范、抓防范的意识和水平。    
	解决353名地质灾害隐患点群防员2023 年工作补贴资金42.36万.对重要隐患点的年度监测都进行了整理分析， 全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在 制定全县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各乡镇和有关部门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和完善了片区和局部应急预案，签订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书，逐点落实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建立纵向一体、横向联动的工作机制，增强了全县上下重防范、抓防范的意识和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群防员每人每年平均成本
	＝1200元
	120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群防员人数
	＝353人
	353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撤离演练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2
	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撤离演练

	
	
	时效指标
	是否按年初预案完成年度工作量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灾害点所在村民减灾防灾能力和意识
	提升村民的减灾防灾能力和意识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灾害点所在村民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系统延伸CA密钥采购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1.4
	11.4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11.4
	11.4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采购38个CA密钥，用于不动产登记分中心、林业局、人民法院、公积金管理中心、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等38家机构或者企业，用于登录验证，在保障不动产登记交易安全的基础上，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丰富的申办渠道，使企业和群众少跑路，进一步优化我县的营商环境。
	项目采购38个CA密钥，用于不动产登记分中心、林业局、人民法院、公积金管理中心、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等38家机构或者企业，用于登录验证，在保障不动产登记交易安全的基础上，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丰富的申办渠道，使企业和群众少跑路，进一步优化我县的营商环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不动产登记系统延伸CA密钥均价
	＝3000元
	300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不动产登记系统延伸CA密钥个数
	＝38个
	38
	15
	15
	

	
	
	质量指标
	每个CA能够是否正常使用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38个密钥按是否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延伸不动产服务办件质量
	用于登录验证，在保障不动产登记交易安全的基础上，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丰富的申办渠道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相关企业或群众的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不动产“一码+”项目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5
	65
	22.645
	10 
	34.84
	0

	
	政府预算资金
	65
	65
	22.645
	—
	34.84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充分利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围绕浮梁县持续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要求，汇集自然资源业务审批数据，以土地为核心，串联起土地供应、利用、登记、执法生命周期，统一赋码标识、统筹业务信息一码汇集，实现每个自然资源数据都有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构建数字关联、全程留痕、便捷易用的“一码 ”服务系统，提供权威准确、时效性强的建设用地数据全息可查、码上共享服务，对内支撑土地供应、用地许可、工程建设、登记等业务“零材料”见码审批，推进营商环境稳步优化、便捷服务。1、建设“一码 ”数据资源体系以建设用地的“供-用-补-查-修-登”等生命周期管理主流程，汇聚自然资源所涉及到的现状、规划、管理以及社会经济等数据，围绕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2年的土地征收、土地储备、规划条件、土地供地、规划许可和不动产登记等属性信息、空间图形关联整理入库、附件挂接、统一赋码、实现周期业务关联，形成土地生命周期数据库，建成有机融合、互相贯通、前后相连的“一码 ”生命周期数据资源体系，为数据共享、业务协同、闭环管理提供基础支撑。2、建设“一码 ”管理系统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自然资源一张图为基础，建立“一码 ”管理系统，对内面向浮梁县自然资源部门，实现土地供应、用地许可、登记等环节业务关联与协调管控等土地生命周期的管理模式，包括赋码服务、一码全息、台账管理等功能。
	充分利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围绕浮梁县持续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要求，汇集自然资源业务审批数据，以土地为核心，串联起土地供应、利用、登记、执法生命周期，统一赋码标识、统筹业务信息一码汇集，实现每个自然资源数据都有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构建数字关联、全程留痕、便捷易用的“一码 ”服务系统，提供权威准确、时效性强的建设用地数据全息可查、码上共享服务，对内支撑土地供应、用地许可、工程建设、登记等业务“零材料”见码审批，推进营商环境稳步优化、便捷服务。1、建设“一码 ”数据资源体系以建设用地的“供-用-补-查-修-登”等生命周期管理主流程，汇聚自然资源所涉及到的现状、规划、管理以及社会经济等数据，围绕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2年的土地征收、土地储备、规划条件、土地供地、规划许可和不动产登记等属性信息、空间图形关联整理入库、附件挂接、统一赋码、实现周期业务关联，形成土地生命周期数据库，建成有机融合、互相贯通、前后相连的“一码 ”生命周期数据资源体系，为数据共享、业务协同、闭环管理提供基础支撑。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建设一码 服务系统成本
	＝35万元
	21
	10
	0
	项目进展约60%.

	
	
	
	建设一码 数据资源体系成本
	＝30万元
	18
	10
	0
	项目进展约6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一码 数据资源体系
	＝1项
	0.6
	5
	0
	项目进展约60%.

	
	
	
	建设一码 服务系统
	＝1项
	0.6
	5
	0
	项目进展约60%.

	
	
	质量指标
	一码 服务系统安全性
	达到三级等保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60%.

	
	
	
	一码 服务系统运行稳定性
	统长期运行稳定，一年内不会出现因系统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运行使用的情况
	部分实现目标
	10
	7.2
	项目进展约60%.

	
	
	时效指标
	问题整改响应速度
	一般问题24小时内解决，复杂问题一周内解决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数据共享效果
	企业群众办事的申请材料减少或免提交，办理不动产证成本降低，每次节省30%的时间成本
	部分实现目标
	20
	15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业务人员满意度
	≥93%
	70
	10
	3.82
	项目进展约60%.

	总分
	100
	40.0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2023年度第3、5批次城市和第1、2、3批次集镇建设用地报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49.074
	749.074
	561.348
	10 
	74.94
	5

	
	政府预算资金
	749.0738
	749.0738
	561.3482
	—
	74.94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求，不断加大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努力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基础设施、教育、民生等方面用地需求，保障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局组织上报上报省政府浮梁县2023年度第3、5批次城市和第1、2、3批次集镇建设用地土地报批。项目内容包括：1.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公园绿地、广场用地、城镇道路用地、供燃气用地、机关团体用地、交通场站用地、教育用地、排水用地、文化用地、医疗卫生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15.5090公顷，其中：农用地11.5340公顷（含耕地4.9894公顷）、建设用地3.9750公顷。2.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5批次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防护绿地、城镇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15.4457公顷，其中：农用地10.6779公顷（含耕地1.4882公顷）、建设用地4.7678公顷。3.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1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防护绿地、城镇道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社会福利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8.2366公顷，其中：农用地8.0867公顷（含耕地5.6327公顷）、建设用地0.1499公顷。4.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2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城镇道路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29.4539公顷，其中：农用地29.2745公顷（含耕地4.9154公顷）、建设用地0.1794公顷。5.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3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5.0271公顷，其中：农用地4.8233公顷（含耕地4.2126公顷）、建设用地0.2038公顷。
	为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求，不断加大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努力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基础设施、教育、民生等方面用地需求，保障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局组织上报上报省政府浮梁县2023年度第3、5批次城市和第1、2、3批次集镇建设用地土地报批。项目内容包括：1.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公园绿地、广场用地、城镇道路用地、供燃气用地、机关团体用地、交通场站用地、教育用地、排水用地、文化用地、医疗卫生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15.5090公顷，其中：农用地11.5340公顷（含耕地4.9894公顷）、建设用地3.9750公顷。2.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5批次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防护绿地、城镇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15.4457公顷，其中：农用地10.6779公顷（含耕地1.4882公顷）、建设用地4.7678公顷。3.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1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防护绿地、城镇道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社会福利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8.2366公顷，其中：农用地8.0867公顷（含耕地5.6327公顷）、建设用地0.1499公顷。4.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2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城镇道路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29.4539公顷，其中：农用地29.2745公顷（含耕地4.9154公顷）、建设用地0.1794公顷。5.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3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5.0271公顷，其中：农用地4.8233公顷（含耕地4.2126公顷）、建设用地0.2038公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上缴耕地开垦费金额
	＝299629.5元
	299629.5
	10
	10
	

	
	
	
	上缴防洪保安资金金额
	＝7191108元
	7191108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用地覆盖的面积
	＝666701平方米
	666701
	15
	15
	

	
	
	质量指标
	建设用地防洪保安资金上缴足额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县政府要求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保护
	增加地方人民政府收入，改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数据中心驻场运维服务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38.9
	27.23
	10 
	70
	5

	
	政府预算资金
	0
	38.9
	27.23
	—
	7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工作时间 1 名专业技术人员驻场，由甲方管理，紧急保障在非工作时间可提供 1 名技术人员现场值守；2、日常视频会议系统运维及会议管理，应急视频会议技术保障；3、完成2024年不动产登记系统、空间规划一张图信息系统三级等保测评工作；
	1、工作时间 1 名专业技术人员驻场，由甲方管理，紧急保障在非工作时间可提供 1 名技术人员现场值守；2、日常视频会议系统运维及会议管理，应急视频会议技术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测评服务、备件采购成本、维护成本
	≤38.9万元
	27.23
	20
	20
	项目进展约9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员驻场人数
	≥1人
	1
	8
	8
	

	
	
	
	不动产登记系统、空间规划一张图信息系统三级等保测评工作
	＝1次
	0.9
	8
	6
	项目进展约90%.

	
	
	质量指标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3级
	3
	12
	12
	

	
	
	时效指标
	应急响应服务时间
	≤2小时
	2
	6
	6
	

	
	
	
	人员驻场服务时常
	＝1年
	1
	6
	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数据中心设备正常稳定运行
	保护县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数据不泄露，维护不动产数据中心工作正常运行
	基本达成目标
	15
	12
	项目进展约9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数据中心使用人员
	≥90%
	70
	15
	6.67
	项目进展约90%.

	总分
	100
	81.6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土地出让业务评估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38.544
	38.544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38.5442
	38.5442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对拟出让土地价格进行评估，完成不少于13宗土地估价报告。为县政府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参考依据，完成全年的土地出让目标，并对我县土地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完成通过对拟出让土地价格进行评估，完成不少于13宗土地估价报告。为县政府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参考依据，完成全年的土地出让目标，并对我县土地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土地出让业务成本(万元)
	≤385442元
	385442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全县2023年拟出让土地的前期评估业务
	≥13份
	13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在土地交易价格备案系统上电子备案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土地出让前完成电子备案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保障全县2024年土地出让工作顺利实施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3
	指标名称要简 洁、易懂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浮梁县经公桥镇新田村、港北村、歧田村、经公桥村、源港村等五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4年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9.92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9.92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景德镇市浮梁县经公桥镇新田村、港北村、歧田村、经公桥村、源港村等五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每个村的村庄规划经费为5.985万元，合计经费29.9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完成景德镇市浮梁县经公桥镇新田村、港北村、歧田村、经公桥村、源港村等五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每个村的村庄规划经费为5.985万元，合计经费29.9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浮梁县经公桥镇新田村、港北村、歧田村、经公桥村、源港村等五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成本
	≤299250元
	0
	20
	20
	项目已完成，走付款流程。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经公桥镇新田村、港北村、歧田村、经公桥村、源港村等五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总计规划范围面积
	约8692.06公顷
	基本达成目标
	14
	14
	

	
	
	质量指标
	通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8
	

	
	
	
	县人民政府冠以“经规委会同意”字样函、政府批复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8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划是否设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需求
	培育新型产业，壮大村庄经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经公桥镇新田村、港北村、歧田村、经公桥村、源港村等五个村的村民
	90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北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25.72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125.72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北城区用地布局规划约10平方公里，规划经费125.72万元。编制北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是提升公共和市政设施配套水平，强化城市绿化景观规划，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宜居、宜业、宜游、创意、活力、和谐的滨江生态城市形象。
	基本完成北城区用地布局规划约10平方公里，规划经费125.72万元。编制北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是提升公共和市政设施配套水平，强化城市绿化景观规划，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宜居、宜业、宜游、创意、活力、和谐的滨江生态城市形象。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北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本
	≤125.72万元
	0
	20
	20
	项目进展约9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北城区用地布局优化细化总面积（规划设计包括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市政设施、道路竖向及地块控制指标等内容）
	约10平方公里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县人民政府冠以“经规委会同意”字样函、政府批复
	是
	基本达成目标
	7
	6
	项目进展约90%.

	
	
	
	是否通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论证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7
	项目进展约90%.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按合同时效完成或提前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0
	9
	项目进展约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城市生态环境品质是是否提升
	保障水系连通，完善公园绿地布局，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品质
	基本达成目标
	15
	14
	项目进展约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北城区居民
	≥90%
	80
	15
	10.83
	项目进展约90%.

	总分
	100
	81.8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2023年度第6批次集镇建设用地报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0.735
	0.735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0.735
	0.735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求，不断加大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努力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基础设施、教育、民生等方面用地需求，保障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局组织上报上报省政府浮梁县2023年度第6批次集镇建设用地土地报批。项目内容包括：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6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城镇道路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6.8522公顷，其中：农用地6.8522公顷（含耕地0.0196公顷）
	为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求，不断加大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努力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基础设施、教育、民生等方面用地需求，保障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局组织上报上报省政府浮梁县2023年度第6批次集镇建设用地土地报批。项目内容包括：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3年度第6批次集镇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城镇道路用地。该批次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6.8522公顷，其中：农用地6.8522公顷（含耕地0.0196公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上缴耕地开垦费金额
	＝7056元
	7056
	10
	10
	

	
	
	
	上缴防洪保安资金金额
	＝294元
	294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市建设用地覆盖的面积
	＝68522平方米
	68522
	15
	15
	

	
	
	质量指标
	城市建设用地预存社保资金上缴足额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县政府要求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保护
	增加地方人民政府收入，改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0
	400
	343.251
	10 
	85.81
	7

	
	政府预算资金
	400
	400
	343.251158
	—
	85.81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辖区内除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外的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进行确权登记，依据各类自然保护地的设立、审批等资料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同时结合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文件，利用国土调查和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确定其资源类型和分布，开展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权籍调查。通过确权登记，县级将明确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种类、分布等自然状况，以及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同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本项目具体包含自然保护地297方公里、河流895公里、矿产资源20平方公里。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辖区内除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外的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进行确权登记，依据各类自然保护地的设立、审批等资料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同时结合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文件，利用国土调查和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确定其资源类型和分布，开展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权籍调查。通过确权登记，县级将明确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种类、分布等自然状况，以及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同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本项目具体包含自然保护地297方公里、河流895公里、矿产资源20平方公里。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矿产资源资源调查平均成本
	＝2955元
	2955
	6
	6
	

	
	
	
	自然保护地资源调查平均成本
	＝2955元
	2955
	7
	7
	

	
	
	
	河流资源调查平均成本
	＝2942元
	2942
	7
	7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然保护地资源调查覆盖的面积
	＝297平方公里
	297
	6
	6
	

	
	
	
	矿产资源资源调查覆盖的储备量
	＝20平方公里
	20
	6
	6
	

	
	
	
	河流资源调查覆盖的水域
	＝895公里
	895
	6
	6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验收、对接相应登记平台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2
	12
	

	
	
	时效指标
	是否按江西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方案要求的时间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查本区域自然资源储备量
	调查本区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矿自然资源储备量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相关部门满意率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臧湾乡古铜桥村委会二渡桥组崩塌隐患治理工程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69.43
	46.734
	10 
	67.31
	5

	
	政府预算资金
	0
	69.429627
	46.734423
	—
	67.31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浮梁县臧湾乡古铜桥村委会二渡桥组崩塌隐患严重威胁坡脚8户34人村民的生命安全，潜在经济损失约400万元。该项目设计采用削坡 挡土墙 排水沟 格构锚杆 坡面绿化进行综合治理，格构锚杆面积500平方米，锚杆45根，坡面绿化1300平方米，挡土墙2段共150米，排水沟2条331米，削坡1900立方米，其中土方1050立方米，石方850立方米。
	浮梁县臧湾乡古铜桥村委会二渡桥组崩塌隐患严重威胁坡脚8户34人村民的生命安全，潜在经济损失约400万元。该项目设计采用削坡 挡土墙 排水沟 格构锚杆 坡面绿化进行综合治理，格构锚杆面积500平方米，锚杆45根，坡面绿化1300平方米，挡土墙2段共150米，排水沟2条331米，削坡1900立方米，其中土方1050立方米，石方850立方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县臧湾乡古铜桥村委会二渡桥组崩塌隐患治理工程
	＝694296.27元
	467344.23
	20
	3.66
	最后的竣工验收阶段。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坡面绿化
	＝1300平方米
	1300
	5
	5
	

	
	
	
	格构锚杆面积
	＝500平方米
	500
	5
	5
	

	
	
	
	锚杆
	＝45根
	45
	5
	5
	

	
	
	
	排水沟2条
	＝331米
	331
	5
	5
	

	
	
	
	削坡
	＝1900立方米
	1900
	5
	5
	

	
	
	
	挡土墙2段
	＝150米
	150
	5
	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专家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5
	5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隐患解除情况
	完全消除地质灾害安全隐患，二渡桥群众普遍获益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地灾点群众满意率
	≥90%
	90
	15
	15
	

	总分
	100
	78.6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治理工程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2.746
	13.026
	10 
	57.27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2.745987
	13.025987
	—
	57.27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严重威胁严重威胁坡脚师生50人的生命安全。该项目设计采用削坡 排水沟 格构锚杆 坡面绿化进行综合治理，格构锚杆面积170平方米，锚杆17根，坡面绿化170平方米，排水沟2条245米，削坡1650立方米，其中土方1200立方米，石方450立方米。
	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严重威胁严重威胁坡脚师生50人的生命安全。该项目设计采用削坡 排水沟 格构锚杆 坡面绿化进行综合治理，格构锚杆面积170平方米，锚杆17根，坡面绿化170平方米，排水沟2条245米，削坡1650立方米，其中土方1200立方米，石方450立方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治理工程成本
	＝227459.87元
	130259.87
	20
	0
	正在走竣工验收程序。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削坡
	＝1650立方米
	1650
	3
	3
	

	
	
	
	排水沟2条
	＝245米
	245
	3
	3
	

	
	
	
	坡面绿化
	＝170平方米
	170
	3
	3
	

	
	
	
	锚杆
	＝17根
	17
	3
	3
	

	
	
	
	格构锚杆面积
	＝170平方米
	170
	3
	3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专家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隐患解除情况
	完全消除地质灾害安全隐患，仙槎村仙槎学校师生普遍获益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地灾点群众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7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县城及周边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2年)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9
	49
	48.8
	10 
	99.59
	7

	
	政府预算资金
	49
	49
	48.8
	—
	99.59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指南（试行）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1】30号）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县城及周边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2年）的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保障土地征收工作合法有序进行，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保障浮梁县2022年度土地报批工作顺利完成。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共涉及 2 个片区，即县城及产业园片区、湘湖片区，位于浮梁镇、三龙镇和湘湖镇，总规模为 180.8199 公顷（2712.2985亩）。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指南（试行）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1】30号）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县城及周边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2年）的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保障土地征收工作合法有序进行，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保障浮梁县2022年度土地报批工作顺利完成。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共涉及 2 个片区，即县城及产业园片区、湘湖片区，位于浮梁镇、三龙镇和湘湖镇，总规模为 180.8199 公顷（2712.2985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勘测定界报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相关附件、矢量文件合计经费
	≤49万元
	48.8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县城及周边片区拟征收土地面积
	＝1314279平方米
	1314279
	7
	7
	

	
	
	
	完成县城及周边片区成片开发范围总共
	＝1808199平方米
	1808199
	8
	8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论证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8
	

	
	
	
	是否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
	是
	基本达成目标
	7
	7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撑浮梁县土地征收合法化、土地报批合规化
	梳理浮梁县拟征地范围，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为土地报批、挂牌做好前期工作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编制项目2024年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70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70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浮梁县7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项目验收合格，完成电子化备案。
	约完成浮梁县5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项目验收合格，完成电子化备案。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 基准地价评估平均成本
	＝5万元
	5
	10
	10
	

	
	
	
	乡（镇）集体农用地土地定级与 基准地价评估平均成本
	＝5万元
	5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此次编制集体建设用地土和农用地地定价与基准地价包含的乡镇个数
	＝7个
	5
	15
	4.29
	项目进展约60%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专家评审以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验收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5
	9
	项目进展约60%

	
	
	时效指标
	是否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6
	项目进展约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政府确定土地租金提供依据，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价格参考
	项目的实施合理确定了集体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为耕地占补平衡、农用地流转及征地补偿确定等方面做好前期工作
	部分实现目标
	15
	9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2%
	60
	15
	1.96
	项目进展约60%

	总分
	100
	50.2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衔接方案2024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
	40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40
	40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编制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延续方案指导意见的通知》（赣自然资字〔2021〕3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过渡期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衔接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2〕386 号）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衔接方案的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保障浮梁县近期重点项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性，保障浮梁县2023年度重点项目土地报批工作顺利完成。《衔接方案》完成浮梁县2023年重点项目总共约180公顷，调整规划范围约100公顷。参照往年同类型项目及其他县（市、区）同类型项目收费标准,经费40万元。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编制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延续方案指导意见的通知》（赣自然资字〔2021〕3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过渡期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衔接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2〕386 号）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衔接方案的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保障浮梁县近期重点项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性，保障浮梁县2023年度重点项目土地报批工作顺利完成。《衔接方案》完成浮梁县2023年重点项目总共约180公顷，调整规划范围约100公顷。参照往年同类型项目及其他县（市、区）同类型项目收费标准,经费4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衔接评估报告、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衔接方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经费
	≤40万元
	0
	20
	20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流程。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2023年重点项目范围（方案包括衔接方案背景，调整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指导思想、原则、依据，主要内容，附表、附图等内容）
	重点项目范围约180公顷，调整规划约100公顷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质量指标
	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论证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8
	

	
	
	
	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
	是
	基本达成目标
	7
	7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撑浮梁县2023年土地报批合法化、合规化
	梳理浮梁县2023年重点项目范围，为土地报批、供应做好前期工作
	基本达成目标
	8
	8
	

	
	
	生态效益指标
	方案的编制需与生态保护红线、公益林、河湖划界范围进行衔接
	项目选址需对生态敏感区、各级保护地进行避让，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基本达成目标
	7
	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运转公用经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51.774
	51.63
	10 
	99.72
	7

	
	政府预算资金
	0
	51.773524
	51.63
	—
	99.72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有效提升自然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基层自然资源管理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土地出让收入1亿元，人力资源服务517735.24元。
	有效提升自然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基层自然资源管理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土地出让收入1亿元，完成人力资源服务51630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保障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经费
	＝517735.24元
	516300
	20
	19.86
	项目已完工，剩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宗数
	≥10宗
	10
	15
	15
	

	
	
	质量指标
	土地交付的完整性
	≥90%
	90
	15
	15
	

	
	
	时效指标
	土地挂牌时效
	30个工作日内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收入
	≥1亿元
	1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土地购买人满意度
	≥91%
	91
	15
	15
	

	总分
	100
	96.8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实景三维项目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9.7
	49.7
	49.6
	10 
	99.8
	7

	
	政府预算资金
	49.7
	49.7
	49.6
	—
	99.8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基于国家和江西省部署的各项要求,依据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年）、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大纲（2021版）、实景三维江西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年）、实景三维江西建设成果质量检验方案(2023-2025年)等文件要求完成以下建设任务：1、完成主城区15平方公里倾斜摄影三维建模生产工作；2、基于浮梁县未来城小区倾斜模型成果，完成未来城小区LOD3标准模型制作。3、完成浮梁县体育中心场馆LOD3标准模型制作。
	本项目基于国家和江西省部署的各项要求,依据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年）、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大纲（2021版）、实景三维江西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2025年）、实景三维江西建设成果质量检验方案(2023-2025年)等文件要求完成以下建设任务：1、完成主城区15平方公里倾斜摄影三维建模生产工作；2、基于浮梁县未来城小区倾斜模型成果，完成未来城小区LOD3标准模型制作。3、完成浮梁县体育中心场馆LOD3标准模型制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浮梁县主城区实景三维项目工作经费
	≤49.7万元
	49.6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主城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生产工作覆盖面积
	≥15平方公里
	15
	15
	15
	

	
	
	质量指标
	三维成果是否通过专家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民生大众，提高社会影响力
	提高不动产登记三维服务能力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不动产登记业务申请人满意度
	≥95%
	95
	15
	15
	

	总分
	100
	9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管理信息共享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28
	2.28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2.28
	2.28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针对当前不动产登记与交易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痛点，在不动产交易、登记职能分属两个不同部门的现状条件下，通过建立数据基准统一的不动产交易登记数据库，并基于政务网端搭建交易登记数据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 同时结合“一件事”改革，实现不动产交易、登记、缴税及水电气过户在同一平台实现全程网办，让企业、群众“一趟不用跑”。 2022年对营商环境登记财产指标考评时提出登记财产的手续偏多，尚有压缩登记财产前置环节时间的空间。通过开展“共享平台”建设，加强不动产登记、交易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推进不动产登记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进一步整合业务、优化流程、精简要件、压缩时限，不断深化“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也是群众、企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结合“一件事”改革，打通各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不动产交易、缴税、登记、水电气过户等联办事项“一窗通办”，基于“CA认证、人像识别、电子签章”，通过嵌入信息共享集成，推进不动产交易登记税务 水电气过户“全程网办 不见面审批”，让企业、群众一趟不用跑，实现不见面审批。
	针对当前不动产登记与交易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痛点，在不动产交易、登记职能分属两个不同部门的现状条件下，通过建立数据基准统一的不动产交易登记数据库，并基于政务网端搭建交易登记数据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 同时结合“一件事”改革，实现不动产交易、登记、缴税及水电气过户在同一平台实现全程网办，让企业、群众“一趟不用跑”。 2022年对营商环境登记财产指标考评时提出登记财产的手续偏多，尚有压缩登记财产前置环节时间的空间。通过开展“共享平台”建设，加强不动产登记、交易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推进不动产登记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进一步整合业务、优化流程、精简要件、压缩时限，不断深化“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也是群众、企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结合“一件事”改革，打通各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不动产交易、缴税、登记、水电气过户等联办事项“一窗通办”，基于“CA认证、人像识别、电子签章”，通过嵌入信息共享集成，推进不动产交易登记税务 水电气过户“全程网办 不见面审批”，让企业、群众一趟不用跑，实现不见面审批。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实施成本小于项目预算金额
	≤22800元
	2280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新建房屋数据匹配
	≥1000套
	1000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专家组项目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合同约定时间之前完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商品房登记办事效率
	商品房登记业务采取调取商品房网签备案数据方式办理，提升业务数据使用频率，逐步实现商品房登记业务网签备案材料全面数据化。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提升项目2024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坚持“规范、一致、完整”的原则，将现有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缺失、矛盾和存在问题信息进行全面清理、补全后汇交，建成空间参考一致、数据关联正确、历史信息完整、与现状严格一致的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切实提升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和查询服务能力，保障本次不动产存量数据汇交保质保量的完成，为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运行、不动产登记数据汇交和共享等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主要工作包括：（1）信息录入：将原房产发证纸质档案信息按照部级最新数据库标准和数据质量提升的要求录入不动产登记系统；（2）建立数据关联关系：将原房产发证纸质档案信息按最新标准录入后，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进行上下手关联，厘清现势、历史状态，清除2016年以来产生的冗余数据；（3）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更新：根据历年报批范围线更新集体土地所有权矢量数据，对矢量数据进行切割；（4）数据汇交：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提升的要求，对不动产登记数据进行汇交，不符合要求的进行整改。（5）对于原不动产数据整合未扫描的房产纸质档案进行补充扫描。
	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坚持“规范、一致、完整”的原则，将现有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缺失、矛盾和存在问题信息进行全面清理、补全后汇交，建成空间参考一致、数据关联正确、历史信息完整、与现状严格一致的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切实提升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和查询服务能力，保障本次不动产存量数据汇交保质保量的完成，为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运行、不动产登记数据汇交和共享等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主要工作包括：（1）信息录入：将原房产发证纸质档案信息按照部级最新数据库标准和数据质量提升的要求录入不动产登记系统；（2）建立数据关联关系：将原房产发证纸质档案信息按最新标准录入后，与不动产登记数据进行上下手关联，厘清现势、历史状态，清除2016年以来产生的冗余数据；（3）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更新：根据历年报批范围线更新集体土地所有权矢量数据，对矢量数据进行切割；（4）数据汇交：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提升的要求，对不动产登记数据进行汇交，不符合要求的进行整改。（5）对于原不动产数据整合未扫描的房产纸质档案进行补充扫描。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提升项目成本
	≤25万元
	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不动产存量数据汇交
	＝1项
	1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专家组项目验收
	是
	部分实现目标
	8
	6
	项目已完成95%

	
	
	
	是否满足自然资源上级主管部门汇交要求
	是
	部分实现目标
	7
	5
	项目已完成9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合同约定时间之前完工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已完成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和共享查询服务能力
	提高
	部分实现目标
	15
	10
	项目已完成9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90
	15
	13.03
	项目已完成95%

	总分
	100
	76.0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不动产登记数据三网分离项目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27.54
	216.163
	10 
	95
	7

	
	政府预算资金
	0
	227.54
	216.163
	—
	95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完善信息平台网络运维环境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集成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041 号）、《自然资源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自然资发〔2020〕83 号）、《“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建设指南》（自然资办函〔2020〕1355）、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及时开展不动产登记系统升级改造等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1〕220 号）等文件要求，推进浮梁县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共享、系统集成，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服务，构建完善便捷高效、便民利民的不动产登记工作体系，项目主要完成不动产登记数据的三网分离工作和整体网络系统的三级等保备案及测评。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完善信息平台网络运维环境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集成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041 号）、《自然资源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自然资发〔2020〕83 号）、《“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建设指南》（自然资办函〔2020〕1355）、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及时开展不动产登记系统升级改造等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1〕220 号）等文件要求，推进浮梁县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共享、系统集成，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服务，构建完善便捷高效、便民利民的不动产登记工作体系，项目主要完成不动产登记数据的三网分离工作和整体网络系统的三级等保备案及测评。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县不动产登记数据三网分离实施成本
	≤227.54万元
	216.163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互联网防火墙（含入侵防御/防病毒模块）
	＝2台
	2
	6
	6
	

	
	
	
	单向光闸
	＝2台
	2
	6
	6
	

	
	
	
	超融合服务器
	＝6台
	6
	6
	6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三级等保测评
	是
	基本达成目标
	6
	6
	

	
	
	
	是否通过通过专家组项目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6
	6
	

	
	
	时效指标
	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工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系统网络安全风险防控
	不动产信息网络安全符合三级等保要求，保障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群众和企业申请人满意度
	≥95%
	95
	15
	15
	

	总分
	100
	9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升级及数据迁移项目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99
	284.05
	10 
	95
	7

	
	政府预算资金
	0
	299
	284.05
	—
	95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完善信息平台网络运维环境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集成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041 号）、《自然资源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自然资发〔2020〕83 号）、《“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建设指南》（自然资办函〔2020〕1355）等文件要求，推进浮梁县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共享、系统集成，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服务，构建完善便捷高效、便民利民的不动产登记工作体系，项目主要完成不动产登记系统平台升级 ；数据共享集成办公服务不动产登记系统及数据的三网分离工作。
	按照《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国办发〔2019〕8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完善信息平台网络运维环境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集成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041 号）、《自然资源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协同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自然资发〔2020〕83 号）、《“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建设指南》（自然资办函〔2020〕1355）等文件要求，推进浮梁县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共享、系统集成，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服务，构建完善便捷高效、便民利民的不动产登记工作体系，项目主要完成不动产登记系统平台升级 ；数据共享集成办公服务不动产登记系统及数据的三网分离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升级及数据迁移成本
	≤299万元
	284.05
	20
	20
	项目已完工，余款为质保金。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不动产登记端口向乡镇延伸的互联网服务登记网点，接入安全CA秘钥
	向16个乡镇延伸服务
	基本达成目标
	6
	6
	

	
	
	
	升级浮梁县不动产线上综合服务大厅
	＝1个
	1
	6
	6
	

	
	
	
	升级浮梁县不动产统一登记管理平台
	＝1个系统
	1
	6
	6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专家组项目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6
	6
	

	
	
	
	不动产登记系统平台、网上办公系统、微信公众号相关系统是否上线稳定运行
	是
	基本达成目标
	6
	6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不动产登记办理便利度明显提升
	系统数据实现横向和纵向部门间共享应用，不动产业务申请和受理渠道更加便民利民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群众和企业申请人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寿安镇王港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两规两案编制工作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836
	582.54
	10 
	69.68
	5

	
	政府预算资金
	0
	836
	582.54
	—
	69.68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2020年底获得全省启动实施国家确定的2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之二。寿安镇、王港乡两个试点乡镇都位于新平先行区，主要问题集中在传统煤矿、采矿场所在行政村，需要对项目区废弃工矿、河流、堰塘、沟渠等污染水体进行治理；村落布局散乱，存在一户多基、闲置现象。基于这些现象及问题，提出此试点项目。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编制试点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方案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方案，作为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规划依据。
	本项目2020年底获得全省启动实施国家确定的2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之二。寿安镇、王港乡两个试点乡镇都位于新平先行区，主要问题集中在传统煤矿、采矿场所在行政村，需要对项目区废弃工矿、河流、堰塘、沟渠等污染水体进行治理；村落布局散乱，存在一户多基、闲置现象。基于这些现象及问题，提出此试点项目。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编制试点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方案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方案，作为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规划依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寿安镇、王港乡2个乡镇空间规划项目
	＝200万元
	0
	6
	0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程序。

	
	
	
	寿安镇、王港乡2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项目和2个乡镇永农调整方案项目
	＝200万元
	170
	6
	3.75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程序。

	
	
	
	寿安镇、王港乡共16个村庄规划项目（村庄规划：其中规划按本县规划行情取值23万元/个行政村；测量部分按照村庄地形面积约21.2平方公里，本次参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中1:500地形测绘，取4万/平方公里，本次取8折，计68万元
	＝436万元
	412.54
	8
	6.92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程序。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寿安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浮梁县王港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2套
	2
	4
	4
	

	
	
	
	完成《浮梁县寿安镇月山村等8个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1-2035）》、《浮梁县王港乡高沙村等8个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1-2035）》
	＝16套
	16
	4
	4
	

	
	
	
	完成《浮梁县寿安镇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方案》、《浮梁县王港乡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方案》
	＝2套
	2
	4
	4
	

	
	
	
	完成《浮梁县寿安镇全域土地整治实施方案》、《浮梁县王港乡全域土地整治实施方案》
	＝2套
	2
	4
	4
	

	
	
	质量指标
	乡镇空间规划、村庄规划规划数据是否与县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方案是否省厅审查通过使用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全域土地整治实施方案是否征求部门、乡镇和村民意见、确保项目可实施性。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村庄规划是否充分征求村民意见、按照规程评审过会、政府报批使用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乡镇空间规划是否按照规程评审过会、政府报批使用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时效指标
	是否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9
	9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域土地整治实施方案
	全域综合整治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基础，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集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①“小田并大田”，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②优化用地布局，促进乡村振兴，增加乡镇村就业人员③新增耕地约40公顷左右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生态效果
	乡镇全域土地整治实施方案是通过对耕地碎片化、矿山修复等综合整治，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要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优化调整生态用地布局，保护和恢复乡村生态功能，维护生物多样性，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保持乡村自然景观。主要目标是①废弃矿山整治，宜林则林，宜耕则耕；②水污染治理，提高两岸农田的防洪能力，修复水环境；③开展村庄整治，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寿安镇、王港乡各行政村组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85.6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土地、矿山卫片执法第三方服务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0
	40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40
	40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处理上报2023年图斑858宗、2023年档案资料编制及矿山执法工作。
	完成处理上报2023年图斑858宗、2023年档案资料编制及矿山执法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2023年土地、矿山卫片执法第三方服务费
	≤40万元
	4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3年上报处理图斑个数
	＝858个
	858
	15
	15
	

	
	
	质量指标
	年度考核时，我县新增违法耕地面积
	≤100亩
	100
	8
	8
	

	
	
	
	系统填报通过率
	＝100%
	100
	8
	8
	

	
	
	时效指标
	按照要求完成系统上报
	按照月清季核要求，每月图斑下发后一周内完成实地核查、三周内完成系统上报
	基本达成目标
	9
	9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利用卫片图斑数据，严格监控当地违法占用耕地情况，提前发现、提前制止，切实有效保护我县自然资源
	利用卫片图斑数据，提前发现违法用地，提前制止，并督促违法当事人及时整改，切实有效的保护我县土地、矿产资源，监察当地政府合法合规开发自然资源，遏制违法行为，并加强属地管理原则，严格保护自然资源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相关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满意度
	≥89%
	89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运转公用经费1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5
	0.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5
	0.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有效提升自然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基层自然资源管理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土地出让收入300万元，人力资源服务5000元。
	该资金为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保障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经费
	＝5000元
	0
	20
	0
	该资金为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宗数
	≥1宗
	0
	15
	0
	该资金为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质量指标
	土地交付的完整性
	≥90%
	0
	15
	0
	该资金为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时效指标
	土地挂牌时效
	30个工作日内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0
	
	该资金为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
	是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5
	
	该资金为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土地购买人满意度
	≥90%
	0
	15
	0
	该资金为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总分
	100
	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运转公用经费2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
	1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1
	1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有效提升自然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基层自然资源管理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土地出让收入500万元，人力资源服务10000元。
	以前项目资金结转，财政已收回，无法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保障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经费
	＝10000元
	0
	20
	0
	以前项目资金结转，财政已收回。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宗数
	≥2宗
	0
	15
	0
	以前项目资金结转，财政已收回。

	
	
	质量指标
	土地交付的完整性
	是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5
	
	以前项目资金结转，财政已收回。

	
	
	时效指标
	土地挂牌时效
	是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0
	
	以前项目资金结转，财政已收回。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
	是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5
	
	以前项目资金结转，财政已收回。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土地购买人满意度
	≥90%
	0
	15
	0
	以前项目资金结转，财政已收回。

	总分
	100
	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05.6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105.6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为浮梁县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于2020年启动，是国家建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后进行全国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县域规划范围包含浮梁县全部行政辖区，该规划未来将作为至2035年规划期末浮梁县全域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指导文件。    规划通过双评估、双评价及各类分析手段，梳理现行总体规划及各类空间规划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统筹划定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并明确管控要求。确定县域在规划期内的总体定位与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进行落实。建立规划传导体系，将各类刚性管控要求及乡镇发展指引分解到全县各乡镇，并明确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要求。明确浮梁县中心城区的各项发展目标，确定各项设施的布局，并作为未来编制各项详细规划及开发建设活动的规划依据。     总体目标为，落实国家、省、市的各项规划编制要求，各阶段成果符合相关规范与规程的规定，依照程序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本项目为浮梁县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于2020年启动，是国家建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后进行全国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县域规划范围包含浮梁县全部行政辖区，该规划未来将作为至2035年规划期末浮梁县全域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指导文件。    规划通过双评估、双评价及各类分析手段，梳理现行总体规划及各类空间规划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统筹划定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并明确管控要求。确定县域在规划期内的总体定位与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进行落实。建立规划传导体系，将各类刚性管控要求及乡镇发展指引分解到全县各乡镇，并明确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要求。明确浮梁县中心城区的各项发展目标，确定各项设施的布局，并作为未来编制各项详细规划及开发建设活动的规划依据。     总体目标为，落实国家、省、市的各项规划编制要求，各阶段成果符合相关规范与规程的规定，依照程序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国土空间规划第五阶段编制费
	≤105.6万元
	105.6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数据说明文档
	＝1个
	1
	3
	3
	

	
	
	
	《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规划矢量数据
	＝1套
	1
	3
	3
	

	
	
	
	《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规划表格
	＝1份
	1
	3
	3
	

	
	
	
	《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规划栅格图集
	＝1套
	1
	3
	3
	

	
	
	
	《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规划文本
	＝1本
	1
	3
	3
	

	
	
	质量指标
	规划编制完成后是否征求公众、县级各部门、乡镇以及市级、省级有关部门意见，各级意见征集是否已进行落实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数据是否符合省厅及市级技术标准要求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否按规程的程序落实各级编制审查及报批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否按照省厅编制技术规程完成各项成果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及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是否通过省厅及国家审查使用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3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约定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现的社会效益
	统筹全县各项设施与各类资源空间，落实上位规划的各项要求，构建全域协调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明确未来一定时期内浮梁县全县的总体定位与城市性质并指导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分解落实以及详细规划编制。
	基本达成目标
	8
	8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生态效果
	完成上级下达的生态保护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对全县域各类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的原则、目标及重点项目进行了明确，并结合综合治理提升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制定了废弃矿山整治修复、水污染治理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生态价值转化的目标。
	基本达成目标
	7
	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部门满意度、县直相关部门及乡镇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2、2023年浮梁县重点城建项目谋划技术服务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0
	40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40
	40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对2022年及2023年拟建设重点项目进行新一轮谋划，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扎实推进项目用地保障、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工作重点。经费40万元。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对2022年及2023年拟建设重点项目进行新一轮谋划，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扎实推进项目用地保障、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工作重点。经费4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2022及2023年浮梁县重点城建项目谋划经费
	≤40万元
	4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2023年浮梁县重点城建项目谋划重点项目个数
	＝36个
	36
	7
	7
	

	
	
	
	完成2022年浮梁县重点城建项目谋划重点项目个数
	＝20个
	20
	8
	8
	

	
	
	质量指标
	经县人民政府专题谋划汇报会审议通过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8
	

	
	
	
	成果相关数据是否齐全（汇报PPT）
	是
	基本达成目标
	7
	7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按合同时效完成或提前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谋划重点项目。
	谋划交通、市政、公服和民生类项目，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基本达成目标
	15
	13
	内容含概面太大，应该具体化。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80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80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1〕67号）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市级论证，获得县级人民政府印发，《规划》回顾和总结了“十三五”期间全县的生态修复工作成效与不足，分析了浮梁县生态环境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其次根据省、市和县委县政府对生态修复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围绕浮梁县生态核心问题，确定了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经费80万元。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1〕67号）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市级论证，获得县级人民政府印发，《规划》回顾和总结了“十三五”期间全县的生态修复工作成效与不足，分析了浮梁县生态环境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其次根据省、市和县委县政府对生态修复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围绕浮梁县生态核心问题，确定了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经费8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编制完成浮梁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文本、说明书、专题研究报告等相关工作经费
	≤80万元
	8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项目数量
	＝16个
	16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论证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撑浮梁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持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打造“田园命运共同体”样板有着重要意义
	梳理浮梁县生态、农业、城镇空间生态问题，为生态修复项目立项做好前期工作
	基本达成目标
	8
	8
	

	
	
	生态效益指标
	方案的编制需与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市级生态修复规划、县十四五规划和县级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衔接
	项目选址需对生态敏感区、各级保护地进行生态保护，构建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浮梁范式”，与各级规划进行衔接
	基本达成目标
	7
	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浮梁县经公桥镇港口村、王港乡高沙村、瑶里镇东埠村、鹅湖镇鹅湖村、浮梁镇茶培村、湘湖镇兰田村等六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20
	79.4
	10 
	66.17
	5

	
	政府预算资金
	0
	120
	79.4
	—
	66.17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浮梁县经公桥镇港口村、王港乡高沙村、瑶里镇东埠村、鹅湖镇鹅湖村、浮梁镇茶培村、湘湖镇兰田村等六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每个村的村庄规划经费为20万元，总计120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完成浮梁县经公桥镇港口村、王港乡高沙村、瑶里镇东埠村、浮梁镇茶培村、湘湖镇兰田村等5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每个村的村庄规划经费为20万元，总计100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浮梁县经公桥镇港口村、王港乡高沙村、瑶里镇东埠村、鹅湖镇鹅湖村、浮梁镇茶培村、湘湖镇兰田村等六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成本
	≤120万元
	79.4
	20
	20
	鹅湖村村庄规划未过规委会，其他村庄规划已完成。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经公桥镇港口村、王港乡高沙村、瑶里镇东埠村、鹅湖镇鹅湖村、浮梁镇茶培村、湘湖镇兰田村等六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范围面积
	＝9968.55公顷
	8311.59
	15
	8.77
	鹅湖村村庄规划未过规委会，其他村庄规划已完成。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是
	部分实现目标
	8
	6
	鹅湖村村庄规划未过规委会，其他村庄规划已完成。

	
	
	
	县人民政府冠以“经规委会同意”字样函、政府批复
	是
	部分实现目标
	8
	6
	鹅湖村村庄规划未过规委会，其他村庄规划已完成。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9
	7
	鹅湖村村庄规划未过规委会，其他村庄规划已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划是否设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需求
	培育新型产业，壮大村庄经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实现目标
	15
	11.5
	鹅湖村村庄规划未过规委会，其他村庄规划已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浮梁县经公桥镇港口村、王港乡高沙村、瑶里镇东埠村、鹅湖镇鹅湖村、浮梁镇茶培村、湘湖镇兰田村等六个村的村民
	≥89%
	70
	15
	6.99
	鹅湖村村庄规划未过规委会，其他村庄规划已完成。

	总分
	100
	71.2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湘湖镇进坑村B-04等18宗拟出让土地的前期评估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70.17
	60.448
	10 
	86.15
	7

	
	政府预算资金
	0
	70.1698
	60.4484
	—
	86.15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湘湖镇进坑村B-04（面积130.03亩）、产业园B-19-02-01（面积22亩）、站前广场（面积86.84亩）、原八九七厂储备用地（面积66.9亩）、原八九七厂储备用地A-01-4（面积83.91亩）、北城区A-06-01-02（面积83.77亩）、北城区A-06-01-03（面积87.83亩）等土地出让评估，通过对拟出让土地价格进行评估，完成不少于18宗土地估价报告。为县政府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参考依据，完成全年的土地出让目标，并对我县土地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湘湖镇进坑村B-04（面积130.03亩）、产业园B-19-02-01（面积22亩）、站前广场（面积86.84亩）、原八九七厂储备用地（面积66.9亩）、原八九七厂储备用地A-01-4（面积83.91亩）、北城区A-06-01-02（面积83.77亩）、北城区A-06-01-03（面积87.83亩）等土地出让评估，通过对拟出让土地价格进行评估，完成不少于18宗土地估价报告。为县政府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参考依据，完成全年的土地出让目标，并对我县土地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土地出让业务成本
	≤701698元
	604484
	20
	20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流程。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全县2024年拟出让土地的前期评估业务
	≥18份
	18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在土地交易价格备案系统上电子备案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土地出让前完成电子备案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保障全县2024年土地出让工作顺利实施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1%
	91
	15
	15
	

	总分
	100
	9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89.23
	289.23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289.2302
	289.2302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全面细化和完善全县土地利用基础数据，掌握翔实准确的国土利用现状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进一步完善国土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实现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规划编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统一确权登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需要。
	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全面细化和完善全县土地利用基础数据，掌握翔实准确的国土利用现状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进一步完善国土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实现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规划编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统一确权登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需要。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土地调查工作成本
	＝206.0977万元
	206.0977
	10
	10
	

	
	
	
	土地权属调查成本
	＝83.1325万元
	83.1325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全域土地权属调查
	＝1667个村小组
	1667
	10
	10
	

	
	
	
	完成浮梁县全域土地调查面积
	＝2851.51平方公里
	2851.51
	10
	10
	

	
	
	质量指标
	成果通过省自然资源厅和自然资源部核查
	合格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时效指标
	是否在省自然资源厅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调查清楚全县土地利用和权属情况，建立覆盖全县集影像、地类、范围、面积、权属和相关自然资源信息为一体的国土调查数据库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网络安全系统加固建设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988
	6.988
	4.738
	10 
	67.8
	5

	
	政府预算资金
	6.9875
	6.9875
	4.7375
	—
	67.8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增强局机关信息平台网络、服务器、数据、系统方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和技术保障，确保不动产登记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以及一张图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各项业务安全稳定运行。打通与其他委办局横向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业务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让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趟’，提升不动产登记便民利企服务水平。
	增强局机关信息平台网络、服务器、数据、系统方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和技术保障，确保不动产登记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以及一张图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各项业务安全稳定运行。打通与其他委办局横向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业务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让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趟’，提升不动产登记便民利企服务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网络安全系统加固建设尾款成本
	≤69875元
	47375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感知网络安全态势系统
	＝1套
	1
	10
	10
	

	
	
	质量指标
	内外网运行环境符合网络安全等级
	三级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是否通过专家组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时效指标
	是否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系统安全运行
	企业、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成为历史，确保“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系统安全运行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群众和企业满意度
	≥95%
	95
	15
	15
	

	总分
	100
	9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缴纳印花税及滞纳金2024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7.53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47.529956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2019年以来土地出让交易中，出让方应缴纳的印花税及滞纳金。
	以前项目结余，已建议财政收回。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缴纳印花税及滞纳金
	≤475299.56元
	0
	20
	20
	以前项目结余，已建议财政收回。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缴纳印花税的季度
	＝2个季度
	0
	15
	0
	以前项目结余，已建议财政收回。

	
	
	质量指标
	按照印花税征收办法完成
	按土地出让成交额的0.00025%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5
	
	以前项目结余，已建议财政收回。

	
	
	时效指标
	是否按税务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0
	
	以前项目结余，已建议财政收回。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印花税的缴纳
	完成印花税的缴纳，增加印花税收入
	实现目标程度较低
	15
	
	以前项目结余，已建议财政收回。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税务局部门满意度
	≥94%
	0
	15
	0
	以前项目结余，已建议财政收回。

	总分
	100
	2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景北大道工程尚欠款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53
	153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153
	153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支付景北大桥及大道建设工程尾款153万。
	完成支付景北大桥及大道建设工程尾款153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支付景北大桥及大道建设工程尾款
	＝153万元
	153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景北大道建设长度
	≥2000米
	2000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县政府联合验收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完成工程及时性
	及时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景北大道建设
	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及群众的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治理工程2024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3.32
	13.32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13.32
	13.32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的工程地质条件、形成机制、成因、发展趋势，对滑坡体进行综合治理，使治理后的边坡保持稳定，保护隐患区周边师生50人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保护环境的目的。
	根据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的工程地质条件、形成机制、成因、发展趋势，对滑坡体进行综合治理，使治理后的边坡保持稳定，保护隐患区周边师生50人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保护环境的目的。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治理工程成本
	≤13.32万元
	13.32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项目方案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报告编制
	＝1套
	1
	3
	3
	

	
	
	
	钻孔9个
	＝37.4米
	37.4
	3
	3
	

	
	
	
	土样和岩样取样
	＝12组
	12
	3
	3
	

	
	
	
	地质剖面测量3条
	＝0.34千米
	0.35
	3
	3
	

	
	
	
	地形测量
	＝0.07平方米
	0.07
	3
	3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达标率
	达标
	基本达成目标
	7
	7
	

	
	
	
	方案是否通过专家审查
	是
	基本达成目标
	8
	8
	

	
	
	时效指标
	是否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隐患解除情况
	完全消除浮梁县寿安镇仙槎村仙槎学校房侧滑坡隐患，当地群众普遍获益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地灾点群众满意率
	≥85%
	85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综合监管指挥平台接入服务合同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0
	10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10
	10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12路外围矿山监控点位接入市局综合监管指挥平台技术服务（含监管数据模型匹配调试，片区数据整理，匹配卫片影像图层及一张图数据图层，数据推送，预警巡查，可视化数据呈现调试，图像定位调试及GIS数据接口调试；）。
	完成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12路外围矿山监控点位接入市局综合监管指挥平台技术服务（含监管数据模型匹配调试，片区数据整理，匹配卫片影像图层及一张图数据图层，数据推送，预警巡查，可视化数据呈现调试，图像定位调试及GIS数据接口调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综合监管指挥平台软件技术开发
	≤7万元
	7
	10
	10
	

	
	
	
	矿山监控数据呈现调试
	≤3万元
	3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监控监控点接入
	＝12路
	12
	15
	15
	

	
	
	质量指标
	综合监管指挥平台接口调试
	≥10次
	10
	15
	15
	

	
	
	时效指标
	综合监管指挥平台数据推送服务
	＝1年
	1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综合监管指挥平台保障系统正常稳定运行
	＝1年
	1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系统使用人员
	≥87%
	87
	15
	15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湘湖镇门山顶石灰岩矿等三家矿权出让前期费用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50
	147.013
	10 
	98.01
	7

	
	政府预算资金
	0
	150
	147.012996
	—
	98.01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加强整合优化我县矿产资源开采，规范矿业权出让和开采管理，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促进我县地方经济持续发展。浮梁县自规局通过对拟出让矿权进行地质调查，初步了解掌握拟建设矿权范围内地质特征及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圈定矿体空间分布范围，估算矿产资源储量，为矿山企业下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初步的基础地质资料。完成采矿权出让3宗， 加强净矿出让政策研究实施，抓好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入。
	为加强整合优化我县矿产资源开采，规范矿业权出让和开采管理，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促进我县地方经济持续发展。浮梁县自规局通过对拟出让矿权进行地质调查，初步了解掌握拟建设矿权范围内地质特征及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圈定矿体空间分布范围，估算矿产资源储量，为矿山企业下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初步的基础地质资料。完成采矿权出让3宗， 加强净矿出让政策研究实施，抓好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入。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矿产资源规划调整、地质勘查、矿山“三合一”方案编制、矿权收益金评估评审成本
	＝150万元
	147.012996
	20
	19
	项目已完工，剩余资金已建议财政收回。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矿权出让数量
	＝3宗
	3
	15
	15
	

	
	
	质量指标
	达到净矿出让标准
	符合标准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
	1年内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降低资源损耗
	通过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镇寺前村、南泊村等二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0
	27.986
	10 
	69.97
	5

	
	政府预算资金
	0
	40
	27.986
	—
	69.97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浮梁县瑶里镇寺前村、南泊村等二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每个村的村庄规划经费为20万元，总计40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部分完成浮梁县瑶里镇寺前村、南泊村等二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每个村的村庄规划经费为20万元，总计40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完成浮梁县瑶里镇寺前村、南泊村等二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成本
	≤40万元
	27.98
	20
	20
	项目进展约80%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瑶里镇寺前村、南泊村等二个村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范围面积
	＝1984公顷
	1580
	10
	4.91
	项目进展约80%

	
	
	质量指标
	县人民政府冠以“经规委会同意”字样函、政府批复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80%

	
	
	
	是否通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80%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8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划是否设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需求
	培育新型产业，壮大村庄经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实现目标
	15
	10
	项目进展约8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浮梁县瑶里镇寺前村、南泊村等二个村的村民
	≥90%
	75
	15
	8.75
	项目进展约80%

	总分
	100
	69.6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规划编制经费为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部分完成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规划编制经费总计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经费成本
	≤25万元
	0
	20
	20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文本、图集、数据成果
	＝1套
	0.6
	15
	0
	项目进展约60%

	
	
	质量指标
	通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是
	部分实现目标
	8
	5
	项目进展约60%

	
	
	
	县人民政府冠以“经规委会同意”字样函、政府批复
	是
	部分实现目标
	7
	4.5
	项目进展约60%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6
	项目进展约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划是否设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需求
	规划安排引导培育新型产业，壮大村庄经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实现目标
	15
	10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的村民
	≥90%
	66
	15
	5
	项目进展约60%

	总分
	100
	50.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韩源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浮梁县浮梁镇韩源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规划编制经费为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部分完成浮梁县浮梁镇韩源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规划编制经费为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浮梁县浮梁镇韩源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经费成本
	＝25万元
	20
	20
	10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浮梁镇韩源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文本、图集、数据成果
	＝1套
	0.6
	15
	0
	项目进展约60%

	
	
	质量指标
	是否县人民政府冠以“经规委会同意”字样函、政府批复
	是
	部分实现目标
	8
	6
	项目进展约60%

	
	
	
	是否通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是
	部分实现目标
	7
	5
	项目进展约60%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划是否设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需求
	规划安排引导培育新型产业，壮大村庄经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实现目标
	20
	15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浮梁县浮梁镇韩源村的村民
	≥90%
	80
	10
	7.22
	项目进展约60%

	总分
	100
	50.2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金竹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浮梁县浮梁镇金竹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规划编制经费为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部分完成浮梁县浮梁镇金竹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规划编制经费为25万元。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规划范围内开展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次村庄规划也是表达农民生产生活愿望的蓝图，是协调农村空间保护利用的平台和提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的手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浮梁县浮梁镇金竹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经费成本
	≤25万元
	0
	20
	20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浮梁镇金竹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文本、图集、数据成果
	＝1套
	0.7
	15
	3.75
	项目进展约60%.

	
	
	质量指标
	是否县人民政府冠以“经规委会同意”字样函、政府批复
	是
	部分实现目标
	8
	6
	项目进展约60%.

	
	
	
	是否通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是
	部分实现目标
	8
	6
	项目进展约60%.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9
	7
	项目进展约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划是否设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需求
	规划安排引导培育新型产业，壮大村庄经济；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部分实现目标
	15
	11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浮梁县浮梁镇金竹村的村民
	≥90%
	70
	15
	6.67
	项目进展约60%.

	总分
	100
	60.4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5
	31.5
	10 
	70
	5

	
	政府预算资金
	0
	45
	31.5
	—
	7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浮梁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编制经费为45万元。城镇开发边界是指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空间品质的区域边界，是允许城市建设用地拓展的最大边界，是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当明确的控制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适应浮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的基础，是构建浮梁居民美好的生活空间的重要手段。
	完成浮梁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编制经费为45万元。城镇开发边界是指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空间品质的区域边界，是允许城市建设用地拓展的最大边界，是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当明确的控制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适应浮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的基础，是构建浮梁居民美好的生活空间的重要手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编制不超过经费成本
	≤45万元
	31.5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文本、图集、数据成果一套
	＝1套
	1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省自然资源厅技术审查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划是否设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需求
	优化城镇开发边界，边界内规划安排引导培育新产业发展，强化文旅优势，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浮梁县市民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不动产登记信息及地籍图可视化查询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86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86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 号）、《国务院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国办发〔2022〕35 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1〕218 号）、《江西省营商办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赣营商办〔2022〕21 号）和《景德镇市关于全面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景优改字〔2022〕3 号）等文件精神，为提升市民不动产登记信息全方位优质查询服务能力，本项目需要完成地籍可视化数据处理及发布和地籍可视化系统开发工作，地籍可视化数据处理包括地籍可视化相关数据抽取、数据处理、地图发布等工作，地籍可视化系统开发包括身份认证、地图展示、查询监察、图上查房、专题应用、运维管理、系统对接以及赣服通公众号扩展等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 号）、《国务院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国办发〔2022〕35 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1〕218 号）、《江西省营商办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赣营商办〔2022〕21 号）和《景德镇市关于全面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景优改字〔2022〕3 号）等文件精神，为提升市民不动产登记信息全方位优质查询服务能力，本项目需要完成地籍可视化数据处理及发布和地籍可视化系统开发工作，地籍可视化数据处理包括地籍可视化相关数据抽取、数据处理、地图发布等工作，地籍可视化系统开发包括身份认证、地图展示、查询监察、图上查房、专题应用、运维管理、系统对接以及赣服通公众号扩展等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地籍可视化系统成本
	≤63万元
	0
	10
	10
	项目进展约60%

	
	
	
	地籍可视化数据处理及发布成本
	≤23万元
	0
	10
	10
	项目进展约6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籍可视化数据处理及发布事项
	＝5项
	4
	8
	4
	项目进展约60%

	
	
	
	地籍可视化系统
	＝1个
	1
	7
	7
	项目进展约60%

	
	
	质量指标
	地籍可视化系统运行稳定度
	≥95%
	70
	7
	2.39
	项目进展约60%

	
	
	
	地籍可视化数据处理及发布合格率
	≥95%
	70
	8
	2.74
	项目进展约6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
	及时完成
	部分实现目标
	10
	7.2
	项目进展约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民生大众，提高社会影响力
	提高民生大众不动产地籍信息查询便利度，提高民生大众对于地籍信息查询的满意度
	部分实现目标
	15
	11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业务人员满意度
	≥93%
	70
	15
	5.73
	项目进展约60%

	总分
	100
	60.0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工作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72.212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72.212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遵循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考虑地类来源的合理性、合法性，科学合理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为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提供基础调查数据支撑，形成林地、草地、湿地调查监测成果和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融合常态化机制。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加快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规划林地发展范围，明确林地保有量，优化林地属性，对林地实施动态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林木采伐、森林经营、公益林管理、监督执法等工作。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遵循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考虑地类来源的合理性、合法性，科学合理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为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提供基础调查数据支撑，形成林地、草地、湿地调查监测成果和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融合常态化机制。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加快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规划林地发展范围，明确林地保有量，优化林地属性，对林地实施动态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林木采伐、森林经营、公益林管理、监督执法等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调整方案编制成本(万元)
	＝72.212万元
	72.212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省厅下发浮梁县园改林举证图斑（已扣除洪源镇、罗家桥乡调查面积）
	＝1444个
	1444
	10
	10
	

	
	
	
	完成浮梁县二调及2010-2018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三调及2020-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耕地流入2022年度林地面积，“三区三线”耕地保护红线外二调林地流入2022年度耕地面积（已扣除洪源镇、罗家桥乡调查面积）
	＝6万亩
	6
	10
	10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验收并报送自然资源部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时效指标
	是否在省自然资源厅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形成工作成果，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形成林地、草地、湿地调查监测成果和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融合常态化机制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2023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34.57
	34.57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34.57
	34.57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浮梁县2023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以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依据2023年最新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最新的相关专题资料，结合实地调查等工作，开展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掌握我县建设总量、用地结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等情况，以支撑我县城市建设用地细化、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实施监督和城市体检评估等工作。
	浮梁县2023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以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依据2023年最新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最新的相关专题资料，结合实地调查等工作，开展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掌握我县建设总量、用地结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等情况，以支撑我县城市建设用地细化、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实施监督和城市体检评估等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调整方案编制成本
	≤34.57万元
	34.57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国家下发城区和非城区图斑调查面积（已扣除洪源镇、罗家桥乡调查面积）
	＝2744.2平方公里
	2744.2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验收并报送自然资源部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省自然资源厅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形成工作成果，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全面掌握浮梁县2023年城市建设总量、用地结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等情况
	基本达成目标
	15
	13
	指标值不够明细，进一步细化、具体化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下半年全县持证矿山开采情况监测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5
	15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15
	15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5家县级发证矿山2023年下半年开采情况进行监测，准确反映出矿山在2023年下半年实际开采情况，使矿山管理以及矿山开采更加规范。
	完成15家县级发证矿山2023年下半年开采情况进行监测，准确反映出矿山在2023年下半年实际开采情况，使矿山管理以及矿山开采更加规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对县级发证每个矿山测量单价
	＝10000元
	10000
	20
	20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县级发证开采情况进行监控的矿山个数
	＝15个
	15
	15
	15
	

	
	
	质量指标
	监测2023年下半年实际开采情况
	准确监测2023年下半年实际开采情况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签订合同后20个工作日完成
	及时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使县级发证矿山开采更加规范
	进一步完善
	基本达成目标
	15
	13
	指标不够明细，应该更加精确明细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8%
	88
	15
	15
	

	总分
	100
	9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6.72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16.72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土地管理法》等规定，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对我县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下简称“区片价”）进行统一调整。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征收农民集体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标准。区片价是依据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测算形成，浮梁县征地区片285140.05公顷，包含浮梁县18个乡镇（含昌南新区），要求采用有农用地价格因素修正法、年产值倍数法、征地案例比较法等两种以上方法测算，测算出的结果作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初步结果，并经市域平衡协调后验证和调整，最终确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2023年8月28日，县政府以此为依据，公布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按照《土地管理法》等规定，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对我县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下简称“区片价”）进行统一调整。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征收农民集体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标准。区片价是依据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测算形成，浮梁县征地区片285140.05公顷，包含浮梁县18个乡镇（含昌南新区），要求采用有农用地价格因素修正法、年产值倍数法、征地案例比较法等两种以上方法测算，测算出的结果作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初步结果，并经市域平衡协调后验证和调整，最终确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2023年8月28日，县政府以此为依据，公布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成本
	≤17.35万元
	16.72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征地区片总面积
	＝285140.05公顷
	285140.05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完成十八个乡镇征收土地地类标准制定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省政府要求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依据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测算形成。
	为依法实施征收土地作依据，保障被征收人的征收安置补偿利益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被征土地所属人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拟设浮梁县门山顶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5
	5
	10 
	100
	10

	
	政府预算资金
	0
	5
	5
	—
	10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评估拟设浮梁县门山顶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
	完成评估拟设浮梁县门山顶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门山顶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费用
	≤5万元
	5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矿山个数
	＝1个
	1
	15
	15
	

	
	
	质量指标
	对拟设浮梁县门山顶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并编制评估报告
	提交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
	签订合同后20个工作日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浮梁县级采矿权出让的影响等情况
	使县级采矿权出让更加规范、公平、公正
	基本达成目标
	15
	13
	内容不够具体，应进一步明细具体化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参与采矿权竞拍群体意度
	≥95%
	95
	15
	15
	

	总分
	100
	9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全县露天采矿权审核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8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48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全县24座露天采矿权进行审核，准确反映出露天采矿权矿山储量情况，使矿山管理以及矿山开采更加规范。
	完成对全县24座露天采矿权进行审核，准确反映出露天采矿权矿山储量情况，使矿山管理以及矿山开采更加规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对全县露天采矿权矿山进行审核费用平均单价
	≤2万元
	2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全县露天采矿权矿山个数
	＝24个
	24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准确反映24座露天采矿权矿山储量情况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审核完成时间
	签订合同后20个工作日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县矿山管理工作影响情况
	通过本次工作，使全县矿山管理工作更加规范，促进矿山企业加强矿山管理意识，合法进行矿山开采。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本次工作对象矿山企业满意度
	≥95%
	95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原浮梁县湘湖镇门山顶片石厂资产评估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9.107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19.1069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原浮梁县湘湖镇门山顶片石厂资产进行评估。
	完成对原浮梁县湘湖镇门山顶片石厂资产进行评估。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对原浮梁县湘湖镇门山顶片石厂资产评估费用
	≤191069元
	191069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矿权原有资产评估个数
	＝1个
	1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对原浮梁县湘湖镇门山顶片石厂资产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签订合同后90个工作日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矿山资产评估影响情况
	使矿山资产评估更加规范，为采矿权出让公平、公正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原矿权人以及后期参与采矿权竞拍群体意度
	≥95%
	95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城区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7.18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17.18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城镇土地估价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等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城区基准地价更新及建立其修正体系，为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依据，通过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
	按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城镇土地估价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等相关技术要求，部分完成浮梁县城区基准地价更新及建立其修正体系，为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依据，通过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浮梁县城区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评估费
	≤171800元
	0
	20
	20
	项目进展约6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浮梁县城区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评估覆盖的面积
	＝20平方公里
	12
	10
	0
	项目进展约60%.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论证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60%.

	
	
	
	是否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60%.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土地管理水平，提升政府部门公信力
	完成评估浮梁县城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以及公服用地基准地价及建立其修正体系
	部分实现目标
	20
	15
	项目进展约6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70
	10
	4.44
	项目进展约60%.

	总分
	100
	60.4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700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700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为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于2024年启动，是国家建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后进行全国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规划范围包含浮梁镇、臧湾乡、鹅湖镇、瑶里镇、兴田乡、峙滩镇、三龙镇，蛟潭镇，经公桥镇，西湖乡、黄坛乡、勒功乡、江村乡、湘湖镇等十四个乡镇全部行政辖区，该规划将作为至2035年规划期末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全域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指导文件。    规划通过对十四个乡镇范围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进行规划基数转换，梳理现行总体规划及各类空间规划。统筹划定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并明确管控要求。确定乡镇在规划期内的总体定位与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进行落实。建立规划传导体系，将各类刚性管控要求及乡镇发展指引分解到乡镇范围内各村庄，并明确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要求。明确乡镇镇区、集镇区的各项发展目标，确定各项设施的布局，并作为未来编制各项详细规划及开发建设活动的规划依据。     总体目标为，落实国家、省、市的各项规划编制要求，各阶段成果符合相关规范与规程的规定，依照程序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本项目为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于2024年启动，是国家建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后进行全国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规划范围包含浮梁镇、臧湾乡、鹅湖镇、瑶里镇、兴田乡、峙滩镇、三龙镇，蛟潭镇，经公桥镇，西湖乡、黄坛乡、勒功乡、江村乡、湘湖镇等十四个乡镇全部行政辖区，该规划将作为至2035年规划期末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全域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指导文件。    规划通过对十四个乡镇范围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进行规划基数转换，梳理现行总体规划及各类空间规划。统筹划定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并明确管控要求。确定乡镇在规划期内的总体定位与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进行落实。建立规划传导体系，将各类刚性管控要求及乡镇发展指引分解到乡镇范围内各村庄，并明确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要求。明确乡镇镇区、集镇区的各项发展目标，确定各项设施的布局，并作为未来编制各项详细规划及开发建设活动的规划依据。     总体目标为，落实国家、省、市的各项规划编制要求，各阶段成果符合相关规范与规程的规定，依照程序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编制费
	≤700万元
	0
	20
	20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数据说明文档
	＝1个
	1
	3
	3
	

	
	
	
	《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规划矢量数据
	＝1套
	1
	3
	3
	

	
	
	
	《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规划表格
	＝1份
	1
	3
	3
	

	
	
	
	《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规划栅格图集
	＝1套
	1
	3
	3
	

	
	
	
	《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规划文本
	＝1本
	1
	3
	3
	

	
	
	质量指标
	所有成果是否按照国家和省里汇交要求格式提交，文件能否正常打开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2.5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规划编制完成后是否征求公众、县级各部门等意见，意见征集是否已进行落实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2.5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数据是否符合省厅及市级技术标准要求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2.5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是否按规程的程序落实各级编制审查及报批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2.5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是否按照省厅编制技术规程完成各项成果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2.5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及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是否符合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是
	基本达成目标
	3
	2.5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
	按合同约定完成
	基本达成目标
	7
	6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详细规划实现的社会效益
	统筹乡镇各项设施与各类资源空间，落实上位规划的各项要求，构建全域协调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明确未来一定时期内乡镇落实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传导分解指标以及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
	基本达成目标
	15
	14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部门满意度
	≥90%
	80
	5
	3.61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乡镇满意度
	≥90%
	80
	5
	3.61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公众满意度
	≥90%
	80
	5
	3.61
	项目正在走验收程序。

	总分
	100
	80.8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园林草地定级及基准地价制定评估工作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0）等相关技术要求，完成评估浮梁县园地、林地、草地承包经营权基准地价及建立其修正体系，为园地林地草地使用权承包、出租、抵押等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依据，通过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全县园林草地定级及基准地价制定评估工作评估面积约212000公顷。
	按照《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0）等相关技术要求，完成评估浮梁县园地、林地、草地承包经营权基准地价及建立其修正体系，为园地林地草地使用权承包、出租、抵押等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依据，通过省级论证，获得项目批复。全县园林草地定级及基准地价制定评估工作评估面积约212000公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浮梁县园林草地定级及基准地价制定评估工作经费
	≤25万元
	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县园林草地定级及基准地价制定评估工作评估面积
	＝239559.82公顷
	239559.82
	13
	13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论证
	是
	基本达成目标
	9
	9
	

	
	
	
	是否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
	是
	基本达成目标
	9
	9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各阶段时间要求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9
	9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园地林地草地使用权承包、出租、抵押等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提供依据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产业园B-19-02-1地块储备用地等21宗土地评估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53.05
	24.259
	10 
	45.73
	0

	
	政府预算资金
	0
	53.05
	24.2587
	—
	45.73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城镇土地估价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等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浮梁产业园B-19-02-1地块储备用地等21宗地块出让价格评估，为土地出让权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按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城镇土地估价规程》【2014年12月1日实施】等相关技术要求，完成浮梁县浮梁产业园B-19-02-1地块储备用地等21宗地块出让价格评估，为土地出让权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完成浮梁县浮梁产业园B-19-02-1地块储备用地等21宗土地出让评估成本
	≤53.05万元
	24.2587
	20
	20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流程。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宗数
	≥21宗
	21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在全国土地估价监管系统备案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浮梁产业园B/9/02/1地块储备用地等21宗土地出让工作顺利实施。
	有效保障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土地购买人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1.95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21.95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林业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意见》赣自然资字〔2022〕21 号 和《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有关文件要求等规定，决定开展浮梁县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工作。耕地“进出平衡”中“耕地转进”是将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纳入耕地后备资源的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其他零星土地及通过水利工程增加的土地等整治为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耕地转出”一般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旨在优化耕地空间布局，提升耕地质量，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种植。浮梁县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中涉及浮梁县18个乡镇，446个地块，面积共679.08亩（其中“耕地转进”342.10亩，“耕地转出”转出336.98亩），已汇总至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根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林业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意见》赣自然资字〔2022〕21 号 和《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有关文件要求等规定，决定开展浮梁县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工作。耕地“进出平衡”中“耕地转进”是将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纳入耕地后备资源的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其他零星土地及通过水利工程增加的土地等整治为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耕地转出”一般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旨在优化耕地空间布局，提升耕地质量，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种植。浮梁县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中涉及浮梁县18个乡镇，446个地块，面积共679.08亩（其中“耕地转进”342.10亩，“耕地转出”转出336.98亩），已汇总至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县2023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成本经费
	≤21.95万元
	0
	20
	20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流程。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2023年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中“耕地转进”、“耕地转出”面积
	＝679.08亩
	679.08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通过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并在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省自然资源局要求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和优化了浮梁县2021年度、2022年度发生的耕地流失问题未整改到位问题
	优化耕地空间布局，提升耕地质量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耕地流入地块所在村委会村民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分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30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30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为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分研究，于2024年8月启动，用于传导落实总体规划战略目标、底线管控、功能布局、空间结构、资源利用等方面要求，项目成果是加强规划实施过程中统筹引导和系统协同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开展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和实施监督的基础单元。项目研究范围为《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划定的浮梁县中心城区范围，重点开展浮梁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规单元划定，同时对详规单元管控内容进行研究。项目通过对浮梁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批复及正在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梳理，结合行政区划、自然地理格局、城镇功能等划分用地面积合理、相对稳定的详规单元，通过单元导则或传导分解详表保障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战略目标、底线管控、功能布局、空间结构、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要求分解落实到各规划单元，作为按需深化实施层面详细规划的基本依据；对中心城区内乡村详规单元进行划示，划示结果作为编制村庄规划的参考，具体以乡镇国空为准。总体目标为，落实相关编制要求，成果符合相关规范与规程的规定，依照程序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本项目为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分研究，于2024年8月启动，用于传导落实总体规划战略目标、底线管控、功能布局、空间结构、资源利用等方面要求，项目成果是加强规划实施过程中统筹引导和系统协同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开展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和实施监督的基础单元。项目研究范围为《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划定的浮梁县中心城区范围，重点开展浮梁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规单元划定，同时对详规单元管控内容进行研究。项目通过对浮梁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已批复及正在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梳理，结合行政区划、自然地理格局、城镇功能等划分用地面积合理、相对稳定的详规单元，通过单元导则或传导分解详表保障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战略目标、底线管控、功能布局、空间结构、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要求分解落实到各规划单元，作为按需深化实施层面详细规划的基本依据，已经完成了部分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研究编制费
	≤30万元
	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研究数据库
	＝1套
	0.7
	3
	0.75
	项目进展约70%

	
	
	
	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研究单元导则或传导分解详表
	＝1套
	0.7
	3
	0.75
	项目进展约70%

	
	
	
	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研究图集
	＝1套
	0.7
	3
	0.75
	项目进展约70%

	
	
	
	浮梁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研究技术报告
	＝1本
	0.7
	3
	0.75
	项目进展约70%

	
	
	质量指标
	成果是否按照省厅汇交要求格式提交，文件能否正常打开
	是
	部分实现目标
	3
	2
	项目进展约70%

	
	
	
	成果是否征求县级自然资源部门意见，意见是否进行修改落实
	是
	部分实现目标
	3
	2
	项目进展约70%

	
	
	
	详细规划单元划分成果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是
	部分实现目标
	3
	2
	项目进展约70%

	
	
	
	详细规划单元传导内容是否符合浮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是
	部分实现目标
	3
	2
	项目进展约70%

	
	
	
	详细规划单元划分范围是否覆盖浮梁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
	是
	部分实现目标
	3
	2
	项目进展约70%

	
	
	时效指标
	是否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部分实现目标
	13
	10
	项目进展约7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管控、空间结构、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要求分解落实到各规划单元
	有效保障
	部分实现目标
	20
	14
	项目进展约7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自然资源部门满意度
	≥90%
	70
	10
	4.44
	项目进展约70%

	总分
	100
	61.4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2023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体检评估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40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0
	40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为浮梁县2023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体检评估，于2024年启动，是国家建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后进行全国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规划范围包含浮梁镇、臧湾乡、鹅湖镇、瑶里镇、兴田乡、峙滩镇、三龙镇，蛟潭镇，经公桥镇，西湖乡、黄坛乡、勒功乡、江村乡、湘湖镇等十四个乡镇全部行政辖区，该规划将作为至2035年规划期末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全域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指导文件。     总体目标为，落实国家、省、市的各项规划编制要求，各阶段成果符合相关规范与规程的规定，依照程序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本项目为浮梁县2023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体检评估，于2024年启动，是国家建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后进行全国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规划范围包含浮梁镇、臧湾乡、鹅湖镇、瑶里镇、兴田乡、峙滩镇、三龙镇，蛟潭镇，经公桥镇，西湖乡、黄坛乡、勒功乡、江村乡、湘湖镇等十四个乡镇全部行政辖区，该规划将作为至2035年规划期末浮梁县十四个乡镇全域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指导文件。总体目标为，落实国家、省、市的各项规划编制要求，各阶段成果符合相关规范与规程的规定，依照程序完成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2023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体检评估编制费
	≤40万元
	30
	20
	20
	项目进展约7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浮梁县2023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数据库
	＝1套
	0.9
	7
	5.25
	项目进展约70%

	
	
	
	《浮梁县2023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报告
	＝3本
	2.5
	8
	4.67
	项目进展约70%

	
	
	质量指标
	规划编制完成后是否征求公众、县级各部门等意见，意见征集是否已进行落实
	是
	部分实现目标
	5
	3.5
	项目进展约70%

	
	
	
	是否对规划实施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完善规划实施机制与政策保障措施的建议。
	是
	部分实现目标
	5
	3.5
	项目进展约70%

	
	
	
	所有成果是否按照国家和省里汇交要求格式提交，文件能否正常打开
	是
	部分实现目标
	5
	3.5
	项目进展约7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情况
	按合同约定完成
	部分实现目标
	10
	7
	项目进展约7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增强了公众对县国土空间总规划实施的认知与参与度，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增强参与度，提升满意度
	部分实现目标
	15
	11
	项目进展约7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县直相关部门及乡镇满意度
	≥90%
	70
	15
	6.67
	项目进展约70%

	总分
	100
	65.09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2024年度第1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报批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50.786
	30.266
	10 
	59.59
	0

	
	政府预算资金
	0
	50.7855
	30.2655
	—
	59.59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求，不断加大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努力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基础设施、教育、民生等方面用地需求，保障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局组织上报上报省政府浮梁县2024年度第1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土地报批。项目内容包括：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4年度第1批次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文化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该批次用地总面积2.8480公顷，其中：农用地1.6380公顷（含耕地0.5472公顷）。
	为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求，不断加大建设用地报批力度，努力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基础设施、教育、民生等方面用地需求，保障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局组织上报上报省政府浮梁县2024年度第1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土地报批。项目内容包括：浮梁县申报浮梁县2024年度第1批次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文化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该批次用地总面积2.8480公顷，其中：农用地1.6380公顷（含耕地0.5472公顷）。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上缴防洪保安资金金额
	＝8208元
	0
	5
	0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流程。

	
	
	
	上缴耕地开垦费金额
	＝196992元
	0
	5
	0
	项目已完工，走付款流程。

	
	
	
	上缴预存社保资金金额
	＝302655元
	302655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市建设用地覆盖的面积
	＝28480平方米
	28480
	15
	15
	

	
	
	质量指标
	城市建设用地预存社保资金、防洪保安资金、耕地开垦费是否足额上缴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时效指标
	是否在县政府要求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增加地方人民政府收入，改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改善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政府机构主体、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8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浮梁县蛟潭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1:10000

	主管部门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实施单位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
	100
	0
	10 
	0
	0

	
	政府预算资金
	100
	100
	0
	—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综合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调查工作区孕灾地质环境条件，识别地质灾害隐患或风险，总结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分析地质灾害形成机理和成灾模式，研究引发地质灾害的降雨阈值；评价地质灾害的易发性及危险性，识别承灾体及易损性，划定和评价地质灾害风险区和等级，提出风险管控对策措施，进行城镇规划场址地质灾害适宜性评价，为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风险双控，科学实施避让搬迁与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以及为国土空间规划、村镇规划与建设、重大工程布局等提供依据，全面支撑地方政府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
	综合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调查工作区孕灾地质环境条件，识别地质灾害隐患或风险，总结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分析地质灾害形成机理和成灾模式，研究引发地质灾害的降雨阈值；评价地质灾害的易发性及危险性，识别承灾体及易损性，划定和评价地质灾害风险区和等级，提出风险管控对策措施，进行城镇规划场址地质灾害适宜性评价，为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风险双控，科学实施避让搬迁与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以及为国土空间规划、村镇规划与建设、重大工程布局等提供依据，全面支撑地方政府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浮梁县蛟潭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1:10000成本
	≤250万元
	10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
	≥74平方千米
	74
	2
	2
	

	
	
	
	重点调查区
	≥74平方千米
	74
	2
	2
	

	
	
	
	一般调查区
	≥290.54平方千米
	290.54
	2
	2
	

	
	
	
	重点区遥感解译
	≥74平方千米
	74
	2
	2
	

	
	
	
	一般区遥感解译
	≥290.54平方千米
	290.54
	2
	2
	

	
	
	
	实测剖面
	＝5.1千米
	5.1
	2
	2
	

	
	
	
	工程地质钻探
	＝270米
	270
	2
	2
	

	
	
	
	岩土样
	＝30组
	30
	2
	2
	

	
	
	质量指标
	成果是否通过省厅审核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4
	14
	

	
	
	时效指标
	是否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是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地质灾害威胁群众避险能力和地质灾害预报预警能力
	[bookmark: _GoBack]有效提升地质灾害威胁群众避险能力和地质灾害预报预警能力
	基本达成目标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90
	15
	15
	

	总分
	100
	90
	



